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2025年度体系认证服务公开询价采购公告
1、 项目概况
根据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2025年度体系认证服务需要，拟采购体系认证服务，欢迎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参与报价。
2、 服务内容
人才公司及辖属优才公司相关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具体详见附件1。
3、 项目预算
本次体系认证服务采购费用年度支付上限为15万元（含税），实际费用据实结算。
4、 报价人资格条件及响应文件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公章）；
（二）近三年体系认证服务项目案例至少3个（需提供合同关键信息页等相关有效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企业征信良好，近3年未受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处罚（出具承诺书），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站（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中无被执行记录（出具查询记录）；
（四）附件2《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六）所有文件要求加盖公章并密封，包装封面应标明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投标时间、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并有“开标前不得启封字样”。
四、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2025年度体系服务认证。
五、定标方法
最低价中标法。
六、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5年3月3日 下午18:00前。
七、报价文件递交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丰隆深港科技园5A栋1013室，联系人左先生（0755-28907653），仅接受现场递交。

附件：1.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2025年度体系认证服务清单
2.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6日
附件1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2025年度体系认证服务清单
	序号
	名称
	需求公司
	资质办理费用
	差旅食宿费用
	办证周期
	备注

	1
	质量管理体系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年审

	2
	环境管理体系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年审

	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年审

	4
	培训管理体系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年审

	5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年审

	6
	企业社会责任体系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年审

	7
	信息安全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年审

	8
	信息技术服务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年审

	9
	服务认证
	深圳市人才流动中心有限公司
	
	
	
	新增

	10
	质量管理体系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11
	环境管理体系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1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13
	培训管理体系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14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15
	企业社会责任体系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16
	反贿赂体系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17
	信息技术服务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18
	服务认证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19
	信息安全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年审

	20
	教育服务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新增

	21
	合规管理体系
	深圳市优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新增

	总金额
	
	/



附件2

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
为深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努力打造尊商、亲商、助商、安商良好营商环境，龙岗区委区政府制定了《龙岗区公职人员政商交往“十个不准”》，严明公职人员在政商交往中的纪律要求。请参与龙岗建设的广大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严格监督我区公职人员落实“十个不准”，并在与我区公职人员交往中切实做到“十个不得”。
一、不得向公职人员赠送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财物。
二、不得违规向公职人员提供宴请、旅游、娱乐等安排。
三、不得通过打麻将等形式向公职人员输送利益。
四、不得为公职人员报销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
五、不得违规向公职人员及其亲友借贷款。
六、不得违规将车辆、住房等借给公职人员使用。
七、不得在招投标中与公职人员搞暗箱操作、围标串标。
八、不得为利益相关人和公职人员牵线搭桥或者代为传递信息、传递财物。
九、不得让公职人员在企业违规兼职取酬。
十、不得为公职人员亲友违规承揽业务提供便利。
上述“十个不得”，请您严格遵守。同时，在政商交往中，如有发现我区公职人员存在违反“十个不准”的问题，请及时通过网络举报平台或者12388举报电话等方式，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举报，我们将一律严格保密、一律优先处置、一律严肃查处。

本人已知晓上述告知内容，并愿意遵照执行（签名）：

日期：2025年   月   日

